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全国学生心理健康
工作咨询委员会的通知

教体艺厅函〔2023〕31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

等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

（2023—2025年）》，切实发挥专家的咨询和辅助决策作用，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科学决策水平，教育

部决定组建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咨询委员会）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咨询委员会在教育部领导下，承担全国大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研究、咨询、监测、评估、科学普及、

引领指导等职责。

（一）开展实践调查。组织专业力量，开发适合我国大中小学特点的心理健康测评工具库，建立完善

的调研体系和监测机制，跟踪、监控和预测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态，准确把握我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

状况。

（二）组织科学研究。针对新形势下大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深入开展科学研

究，解决新问题、总结新经验、探索新规律，促进各地和学校前瞻性思考、全局性谋划、整体性推进学生

心理健康工作。

（三）引领服务发展。坚持与时俱进，需求引领，整合多方资源，创新发展心理健康服务模式，为大

中小学生提供更加专业、便捷和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。

（四）提供决策参考。做好重要决策、顶层设计的前期研究，为政策制订提供咨询和决策参考意见，

服务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、体现中国风格、符合中国文化心理和中国学生特点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

系。

（五）推动科普宣传。发挥专业优势，分类面向学生、家长、教师等群体进行科普宣传，为推进学生

心理健康工作、开展相关研究和创新实践模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二、人员组成

咨询委员会由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、委员组成，每届任期4年。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由主任委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员主持，秘书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，负责咨询委员会日常工作。咨询委员会实行“一体+片区”组织机制，

根据地理区域划分为华北和东北片区、华东片区、华中和华南片区、西南片区、西北片区，每个片区设组

长一人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咨询委员和秘书处所在单位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积极支持委员工作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

联系对接，并为咨询委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。各工作片区要在组长组织带领下，通过调研、科

普宣讲、义诊等多种适宜方式，每学年至少组织一次覆盖所在片区省份的重大活动，对片区大中小学生心

理健康状况进行一次评估，准确把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现状、发展动态、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，向所在区

域省级教育行政等部门和秘书处作出报告。

附件：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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